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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0.1 条 为进一步促进吉林洮南经济开发区黑水片区建设，控制和引

导该片区的合理开发，保证《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的顺利实施，特编制“吉林洮南经济开发区黑水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本规划）。

本规划统一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基

础，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

第 1.0.2 条 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城市绿化条例》（2017 年修订）；

《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7号）；

（2）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18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

87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的通知》(自然

资办函〔2021〕907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2〕186 号）；

《自然资源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2022 修订版）；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

43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69 号）；

《吉林省县（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202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做好“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国土空间

规划和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1592 号》；

（3）相关规划

《洮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洮南市黑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4）标准规范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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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导则》（征求意见稿）；

《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GJJ 83-2016）；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

《城镇燃气规划规范》（GB/T 51098-2015）；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 51074-2015）；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等。

第 1.0.3 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说明书组成，同时对该片区内的一切

建设活动起法定作用；法定文件的成果由文本、图件两部分组成，两者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 1.0.4 条 本规划确定规划范围为：洮白路以西、信阳路以南、烟台大

街以东、临沂路以北地块和洮白路以东、哈尔滨-突泉高速以南地块。规划用

地范围为 171.78 公顷。

第 1.0.5 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洮南市自然资源局，如需调整，必须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



吉林洮南经济开发区黑水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文本

3

第二章 规划衔接与功能定位

第 2.0.1 条 规划片区位于《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上位规划）确定的吉林洮南经济开发区黑水片区单元范围内，为洮

南开发区“一心五区”中的制造加工（冶炼绿电）产业集聚区。以木材加工、

家具制造和新家居项目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绿电产业等项目为主，辅

以纺织服装、皮革加工、纺织业及生物发电项目，建设制造加工（冶炼绿电）

产业基地。

第三章 用地布局规划

第 3.0.1 条 本规划涉及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和代码按照《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执行。用地性质包括机关团体用地、二类

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排水用地、消防用地、防护绿地，

规划用地面积为 171.78 公顷。具体指标详见附表一。

第 3.0.2 条 本规划中地块开发时其规模指标、地块边界和控制要求以及

道路接口位置必须符合分图图则中提出的控制要求。

第 3.0.3 条 分图图则中所规定的土地使用性质及规模如需作变更时，必

须经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核准，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

程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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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模控制

第 4.0.1 条 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指导城市开发建设，本规划中对相

应地块的控制指标进行合理规定。具体指标详见附表三。

第 4.0.2 条 本规划依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确定二类工业

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为下限控制，为强制性内容，容积率控制为 0.8。

本规划中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和排水用地的容积率为上限控制，为强

制性内容，机关团体用地的容积率控制为 1.5，消防用地的容积率控制为 1.2、

排水用地的容积率控制为 0.8。

第 4.0.3 条 本规划中的建筑高度控制为上限控制，为强制性内容，二类

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建筑高度为 24米、机关团体用地建筑高度为 24 米、

消防用地建筑高度为 24 米（特殊构筑物,按照功能要求确定高度）、排水用地

建筑高度为 10 米。

第 4.0.4 条 本规划中二类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的绿地率控制为上限

控制，为强制性内容，绿地率控制为 20%。

本规划中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排水用地和防护绿地的绿地率控制为

下限控制，为强制性内容，机关团体用地绿地率控制为 20%、消防用地绿地率

控制为 15%、排水用地绿地率控制为 10%、防护绿地绿地率控制为 90%。

第 4.0.5 条 本规划中二类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为下

限控制，为强制性内容，建筑密度控制为 40%。

本规划中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和排水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为上限控

制，为强制性内容，机关团体用地建筑密度控制为 30%、消防用地建筑密度控

制为 35%、排水用地建筑密度控制为 40%。

第 4.0.6 条 本规划允许在出具规划条件时对土地使用性质进行合理化兼

容，但须经洮南市自然资源局批准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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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后退距离和建筑间距

第一节 建筑后退距离

第 5.1.1 条 沿本规划片区周边道路建设的建筑物，应按道路的等级、宽

度、交叉口视线的要求，且根据地段的要求，以及建筑的性质、高度等条件沿

道路红线后退。

注: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的计算，以建筑物底层最突出的外墙边线（包括

踏步等突出部分）为准。

第 5.1.2 条 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距离根据分图图则进行控制。

第二节 建筑间距

第 5.2.1 条 建筑间距是为了满足消防、卫生、安全和建筑保护等要求而

规定的与相邻建筑之间的距离。各类建筑间距应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关于建筑防火间距的有关规定；满足国家和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关于建筑日照间距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综合交通规划

第 6.0.1 条 道路红线内用地为道路及道路绿化专用，任何与道路交通无

关的建筑和构筑物的改建、扩建和新建不得占用道路用地。

第 6.0.2 条 道路分级：规划洮白路、信阳路、临沂路为主干路，道路红

线宽度均为 32米；规划万华路、烟台大街为次干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32米。

具体指标详见附表二。

第 6.0.3 条 道路横断面形式：规划洮白路、信阳路、临沂路、万华路、

烟台大街断面形式为一块板。

第 6.0.4 条 规划信阳路、临沂路和万华路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与洮白

路交叉口的距离应距道路红线交叉点不小于 70米；规划烟台大街地块机动车

出入口位置与城镇村道路交叉口的距离应距道路红线交叉点不小于 40米；地

块禁止开口路段详见地块分图图则。

第 6.0.5 条 规划范围内按用地性质配建停车位，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执行。

第 6.0.6 条 本规划在片区东侧，规划公交站点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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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 7.0.1 条 在片区中部、万华路北侧规划一处机关团体用地，用地面积

为 0.24 公顷。

第八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一节 给水工程

第 8.1.1 条 规划水源引自吉林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给水管网

第 8.1.2 条 供水管网采用环状与枝状结合的布置形式，供水管网须具有

监控水质的措施和设备，保证供水安全可靠。规划最小给水管径 DN200。管网

设计时变化系数采用 kh=1.5，管网最不利点水压按 28米水柱设计，对水压有

特殊要求的用户，自行解决升压问题。消防给水与市政给水共用管网，沿道路

设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 米。

第二节 排水工程

第 8.2.1 条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工业污水需各单位自行处理，达到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后，排入污水管道，经

过污水管道排入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规划污水泵站 1 处，规划最小污水管径

dw500。

第 8.2.2 条 雨水管道根据地形和道路竖向，利用雨水泵站就近排入附近

管网。规划雨水泵站 1 处，规划最小雨水管径 dy400。

第三节 供热工程

第 8.3.1 条 规划近期热源为附近生物质电厂，规划远景热源为中心城区

区域锅炉房。

第 8.3.2 条 供热管网采用枝状方式敷设。一次网采暖供回水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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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0℃，二次网采暖供回水温度为 70-55℃。规划最小供热管径 DN400。供

热管线与其它管线交叉时要满足各管线最小垂直净距0.15m。规划热力站 1处。

第四节 燃气工程

第 8.4.1 条 规划气源为中心城区液化天然气瓶装供应站。

第五节 电力工程

第 8.5.1 条 电源由中心城区 66kV 变电站供电。本片区电压等级为 10kV

和 0.38/0.22kV。规划箱式变电站 3 处。

本片区内全部为沿路敷设的 10kV 架空电力线。由主干线引入企业内部。

第六节 通信工程

第 8.6.1 条 规划近期电信传输网络沿用现状架空敷设的方式，规划远景

原有的通信架空线路应逐步改为地下，实现无杆化。电信传输网的地下管网应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新建道路应预留电信管道位置，电信管道的建设应与城

市市政建设同步。按照人防警报布局和战时重要防护目标要求，预留敷设地埋

电缆（光缆）管孔。

第七节 环卫工程

第 8.7.1 条 按照“大分流、小分类”原则，优先选择源头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的处理方式，建立全流程分类处理机制，按照服务半径 70-150 米

的标准设置分类投放点。

公共厕所优先采用附属式，与其他公共建筑合建并在首层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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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9.0.1条 规划片区按二类区控制，二类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

第9.0.2条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中

对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其环境噪声按一类标准执行。

第9.0.3条 污水处理率要求达到100%。

第9.0.4条 固体废弃物要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物尽其用，如炉渣、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固体废弃物须分别进行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理，防止二

次污染。

第十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 10.0.1 条 消防工程：规划在片区中部新建一处消防站。消防给水与生

产用水为共用系统，沿干路设置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 米，服务半径不大于

150 米。

第 10.0.2 条 人防工程：规划片区的人防工事由掩蔽工事、指挥系统、给

水系统、警报通信系统、供电系统、医疗救护系统、人防仓库、工程抢救系统

等组成，分别按照《人民防空条例》的规定建设。人防设置标准，应依据当地

人防部门具体要求进行设置。

第 10.0.3 条 防洪工程：根据《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及《防洪标准》（GB 50201-2014）对城市等级的划分，规划片区防洪标准达

到 50年一遇。排涝标准达到 20年一遇，排涝设施与排水工程相结合。

第 10.0.4 条 抗震工程：规划要求规划片区内所有建筑物应按Ⅵ度标准设

防。对生命线工程按Ⅶ度标准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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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海绵城市指引

第 11.0.1 条 本规划片区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应预先对该片区在开发建

设前的径流排放量、植被覆盖率、土壤性质、地形地貌等因素进行分析，同时

结合当地的城市实际情况，依照该片区在开发建设前的年径流总量计算得出该

片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相应的设计降水量。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相应的

降水量数据作为基础，结合该片区的建筑密度、绿地率进行分析，明确该片区

低影响控制指标。利用流量法、容积法等进行计算，确定出本规划片区低影响

开发雨水系统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结合建筑密度、绿地率等约束性控制指标，提出各地块的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下沉式绿地率及其下沉深度、透水铺装率、绿色屋顶率等控制指标。

第十二章 城市设计导则

第一节 建筑体量、建筑形式与建筑色彩控制

第 12.1.1 条 建筑体量包括建筑的长度、宽度、高度。本规划中二类工业

用地、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和排水用地的建筑体量应结合洮南市的城市空

间进行综合考虑，对建筑体量进行合理的设计。

第 12.1.2 条 建设形式的控制主要采用原则性文字描述，而非强硬的指标

控制。因本规划中二类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和

排水用地不在文化保护区范围内，所以，在建筑形式上没有过多的限制要求。

第 12.1.3 条 建筑色彩作为城市景观影响着人们的视觉活动和心理变化。

本规划中二类工业用地、三类工业用地、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和排水用地

主要从色调、明度和彩度进行控制，应该符合洮南市的建筑色彩基调，与周边

建筑色彩相协调。

第二节 建筑空间组合控制

第 12.2.1 条 建筑空间组合一般通过规定建筑组群空间的组合形式、开敞

空间的长宽比、街道空间的高宽比和建筑轮廓线示意等达到城市空间特征的目

的。

第三节 建筑小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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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1 条 建筑小品主要包括绿化小品、指示牌等。本规划中二类工业

用地、三类工业用地、机关团体用地、消防用地和排水用地内建筑小品在充分

体现相应用地特征的同时还要注重美观。

第十三章 城市控制线

第一节 城市绿线

第 13.1.1 条 将片区内主要防护绿地划入城市绿线。城市绿线内的用地，

不得改作他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进行开发建设。有关部门不得

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

临时占用城市绿线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 13.1.2 条 将片区内消防站、雨水泵站、排水泵站等基础设施划入城

市黄线。在城市黄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

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未经

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

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第二节 工业控制线

第 13.2.1 条 规划划定工业用地控制线 154.43 公顷。工业用地控制线内

工业用地面积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70%，严格限制工业用地转换为非工业功能，

明晰工业用地用途转换负面清单。已供工业用地在符合法定规划且不改变用途

的前提下，鼓励土地使用权人在工业用地上改扩建自用生产性用房或利用地下

空间，释放更大的用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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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规划实施管理措施

第 14.0.1 条 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指导下，进一步细化更新片区的规划

设计，严格把控建筑风貌，将保留、整治、改造等措施落到实处。

第 14.0.2 条 制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鼓励政策，增强规划的引导性、前

瞻性和推进程度。

第 14.0.3 条 加强法制建设，严格执行“一书两证”制度。

第 14.0.4 条 该规划需经洮南市自然资源局委托规划专家经评审会议审

查通过，使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审批增强科学性和监督力度。未经法定程序不

得变更，加大规划有效实施管理的权威性。

第 14.0.5 条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接受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实施过程的监督，对违反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的行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检举和提出控告。

第十五章 附 则

第 15.0.1 条 文本中的“黑体字”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调整规划强制性

内容和修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

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

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第 15.0.2 条 本规划自洮南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解释权以及规划

实施过程中对各种问题的协调处理，由洮南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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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一 规划用地汇总表

用地类型 面积（公顷） 比例（%）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24 0.14

工矿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134.81 78.48

三类工业用地 19.62 11.42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13.93 8.11

公用设施用地
排水用地 0.02 0.01

消防用地 0.25 0.15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防护绿地 2.91 1.69

合计 171.78 100.00

附表二 规划用地临近道路技术指标表

道 路 名 称

规划技术指标

道路断面形

式

道路红线宽

度（m）

车行道宽度

（m）

每侧人行道

宽度（m）

每侧绿化带

宽度（m）

洮白路 一块板 32 26 -- 3.0

信阳路 一块板 32 23 2.5 2.0

临沂路 一块板 32 23 2.5 2.0

万华路 一块板 32 23 2.5 2.0

烟台大街 一块板 32 23 2.5 2.0

附表三 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

编码

地块性质

用地面

积(公

顷)

建筑

密度

(%)

容积

率

绿地

率

(%)

建筑

限高

(m)

机动

车停

车位

非机

动车

停车

位

开口

方向

备

注
类

别

代

号

类别

名称

HS-A-01

10

01

02

二类

工业

用地

61.79 ≥40 ≥0.8 ≤20 ≤24 — —

东南、

西南、

西北

HS-A-02
08

01

机关

团体

用地

0.24 ≤30 ≤1.5 ≥20 ≤24 — — 东南

HS-A-03
13

10

消防

用地
0.25 ≤35 ≤1.2 ≥15 ≤24 — — 东南

HS-A-04
14

02

防护

绿地
0.10 — — ≥90 — — — —

HS-B-01

10

01

02

二类

工业

用地

73.02 ≥40 ≥0.8 ≤20 ≤24 — —

东南、

西南、

西北

HS-B-02
13

02

排水

用地
0.01 ≤40 ≤0.8 ≥10 ≤10 — — —

HS-B-03
14

02

防护

绿地
1.52 — — ≥90 — — — —

HS-C-01
13

02

排水

用地
0.01 ≤40 ≤0.8 ≥10 ≤10 — — —

HS-C-02
14

02

防护

绿地
0.09 — — ≥90 — — — —

HS-C-03
14

02

防护

绿地
1.20 — — ≥9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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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D-01

10

01

02

二类

工业

用地

13.22 ≥40 ≥0.8 ≤20 ≤24 — — 西南

HS-D-02

10

01

03

三类

工业

用地

6.39 ≥40 ≥0.8 ≤20 ≤24 — —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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